三明市生态环境局文件

明环评〔2026〕15号

三明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大田县丰华矿业有限

公司上蔡硫铁矿年采6万吨硫铁矿改建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大田县丰华矿业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大田县丰华矿业有限公司上蔡硫铁矿年采6万吨硫铁矿改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本）》（以下简称“报告书”）和申请审批的函收悉。经研究，对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复如下：

一、该项目位于大田县均溪镇上华村及太华镇坑头村，项目建设规模为年采硫铁矿6万吨，采用露天开采方式，服务年限5年。项目建成后，新增设置1个入河排污口，该入河排污口编号为GC-350425-0080-GY-00，入河排污口地理坐标为东经117°48'56.531"、北纬25°48'12.726"，入河排污口类型为工矿企业排污口，污水排放方式为间歇排放，入河方式为管道入河，尾水直接受纳水体为周田溪。

根据报告书评价结论、三明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评估意见和三明市大田生态环境局初审意见等内容，项目建设符合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大田县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等要求，在落实报告书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后，项目建设对环境的影响可得到缓解和控制。我局同意报告书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生态环境保护和环境风险防范对策措施。
二、项目设计、建设及运营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落实生态保护和恢复措施。严格控制施工区域，落实各项矿山生态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措施，落实工业场地、矿石周转场、废土石周转场等截排水及拦挡措施，减少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

（二）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项目采场雨季径流、工业场地径流水、车辆冲洗废水、废土石周转场淋溶水、矿石周转场淋溶水经处理后部分回用，部分排入周田溪；生活污水经三级化粪池设施处理后用于周边林地浇灌。

（三）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采取相应除尘方式，切实做好各扬尘点的污染防治工作。露采作业区、矿石周转场、废土石周转场周围设置洒水喷头等，定期对堆体洒水抑尘；采取对运输道路进行定期清扫、运输车辆车厢覆盖、部分矿山道路旁设置喷头洒水抑尘等措施控制运输扬尘。

（四）严格落实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按照“源头控制、分区防治、污染监控、应急响应”的原则，防止污水渗漏对土壤和地下水环境造成污染。落实土壤、地下水污染监控计划和风险防范措施，避免对土壤、地下水环境造成污染。

（五）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合理安排生产作业时间，采取有效的噪声防治措施，减缓采矿和运输噪声对附近村庄居民生活造成的影响。

（六）严格落实固体废物收集贮存处置措施。按照有关规定，对固体废物实施分类处理、处置，做到“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危险废物的收集、贮存严格执行危险废物贮存相关污染控制标准。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应进行综合利用，最大限度地减少最终处置量，不能回收利用的须按国家有关规定妥善贮存处置，不得产生二次污染。
（七）强化环境风险防范和应急措施。配备必要的应急设备和物资，满足环境风险应急能力要求。修订完善应急预案，并与当地政府、生态环境部门等应急预案做好衔接，定期进行应急培训和演练，有效防范和应对环境风险。

（八）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机制方案》的要求，在开工前、施工期和建成运营期，建立与公众信息沟通和意见反馈机制，建立畅通的公众参与平台，定期发布项目环境信息，并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对于公众反映的建设项目有关环境问题，给予妥善解决。

（九）强化污染源管理工作。按照国家和地方有关规定设置规范的污染物排放口，并设立标志牌。按自行监测要求开展生产运行阶段污染源及对周边环境质量影响监测。
（十）污水处理设施尾水受纳水体出现水质严重恶化或者水体纳污能力不足等紧急情况时，你单位必须服从相关管理要求进行排污，确保河流水质安全。
（十一）做好退役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严格落实报告书提出的生态恢复等措施。
三、该项目未办理环评审批手续即擅自开工建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的有关规定，违法行为已被三明市大田生态环境局查处，你公司必须认真吸取教训，增强守法意识，杜绝再次发生此类行为。
四、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落实排污许可制度。项目竣工后，按规定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五、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重新履行相关审批手续。

六、我局委托三明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和三明市大田生态环境局组织开展“三同时”监督检查和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附件：同意设置大田县丰华矿业有限公司入河排污口的决定书

三明市生态环境局

                                    2026年4月27日

附件

同意设置三明市大田县丰华矿业有限公司

入河排污口的决定书

三明市大田县丰华矿业有限公司（设置申请单位）：

你（单位）于2026年1月6日向我局提出了三明市大田县丰华矿业有限公司入河排污口设置申请。经审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35号）的规定，同意三明市大田县丰华矿业有限公司入河排污口设置决定如下：

	入河排污口类型
	(工矿企业入河排污口

(工业及其他各类园区污水处理厂入河排污口

□城镇污水处理厂入河排污口

(其他参照上述管理的入河排污口_______________

	入河排污口名称
	三明市大田县丰华矿业有限公司选厂入河排污口

	入河排污口编码
	GC-350425-0080-GY-00

	设置类型
	(新设  (改设  (扩大  

	责任主体基本情况

	责任主体名称：大田县丰华矿业有限公司

	详细地址
	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均溪镇上华村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4255934552610

	法定代表人及联系电话
	姓名：郑肇茁         联系电话：18650327920

	行业类别
	1020化学矿开采

	排污许可证或排污登记编号
	

	入河排污口

设置地点
	所在行政区域：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均溪镇上华村

	
	排入水体名称：周田溪

	
	所在流域：东南诸河

	
	经度（十进制精确到小数点后六位，CGCS2000坐标系）：117.815637°

纬度（十进制精确到小数点后六位，CGCS2000坐标系）：25.803489°

	污水排放方式
	(连续

☑间歇
	入河

方式
	(明渠  ☑管道

(泵站  (涵闸

(箱涵  (其他：_______

	是否共用
	(是

☑否
	
	

	入河排污口截面信息
	☑圆形截面：d=0.6m，S=0.2826m2

	
	(方形截面：L×B=   m×  m，S=   m2

	
	(其他形状截面：S=    m2

	入河排污口污水排放量，入河排污口重点污染物排放种类、排放浓度和排放量

	污染物种类
	排放浓度（mg/L）
	全年
	特殊时段（1月至3月）

	
	
	污水排放量（万t/a）
	污染物排放量（t/a）
	污水日排放量（t/d）
	污染物日排放量（t/d）

	入河排污口合计（单一责任主体只需记载此项）

	SS
	70
	6.159
	4.311
	3599.724
	0.252 

	COD
	100
	
	6.159
	
	0.360 

	氨氮
	2.0
	
	0.123
	
	0.007 

	总氮
	15
	
	0.924
	
	0.054 

	总磷
	0.5
	
	0.031
	
	0.002 

	石油类
	0.05
	
	0.003
	
	0.0002 

	总锌
	2.0
	
	0.123
	
	0.007 

	总铜
	0.5
	
	0.031 
	
	0.002 

	总锰
	2.0
	
	0.123 
	
	0.007 

	总硒
	0.02
	
	0.001 
	
	0.0001 

	总铁
	5.0
	
	0.308 
	
	0.018 

	硫化物
	0.5
	
	0.031 
	
	0.002 

	氟化物
	1.5
	
	0.092 
	
	0.005 

	总汞
	0.0001
	
	0.00001 
	
	0.0000004 

	总镉
	0.005
	
	0.0003 
	
	0.00002 

	总铬
	0.05
	
	0.003
	
	0.0002 

	六价铬
	0.05
	
	0.003
	
	0.0002 

	总砷
	0.05
	
	0.003 
	
	0.0002 

	总铅
	0.05
	
	0.003 
	
	0.0002 

	总镍
	0.02
	
	0.001 
	
	0.0001 

	总铍
	0.002
	
	0.0001
	
	0.00001 

	总银
	0.05
	
	0.003
	
	0.0002 

	信息公开要求：

根据《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以及HJ1386标准要求，该入河排污口的类型、位置、排放特征、排放量、治理措施等信息应以标识牌等方式在入河排污口处信息公开。

	水污染事故应急处理预案以及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三明市大田县丰华矿业有限公司应当按照排污单位有关要求，做好污染事故应急处理预案、环境风险防范及应急处置措施，若出现水质严重恶化或者水体纳污能力不足等紧急情况时，你公司必须服从相关的管理要求限制或停止排放，确保河流水质安全。

	水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为减免该入河排污口设置带来的不利影响，入河排污口设置/使用过程中应当采取监测、巡查、预警等水生态环境保护措施。你公司应按照《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技术指南 监测》（HJ 1387-2024）要求开展自行监测，每半年监测一次，监测因子包括流量、pH值、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氟化物、石油类、总铁、总锰。

	放射性物质管控措施（仅排放放射性物质的入河排污口需要记载）：
无

	其他需要注意的事项：

（一）在满足污染排放要求基础上，应符合相关部门对供水、堤防安全和河势稳定等问题的保护措施要求。
（二）加强入河排污口规范化管理，在排污口处设置标志牌，并注明排污口编号、主要污染物名称、地理位置及经纬度坐标等信息。排污口须按规范设置监测点和安装视频监控系统。
（三）如该入河排污口位置、排放方式、建设方案及入河污水污染物种类、浓度、排放总量发生变化或自批准之日起3年内未实施的，应重新进行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并办理相关审批手续。


  抄送：三明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三明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三明市大田生态环境局，福建省华厦能源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三明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6年4月2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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